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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档案收集、整理，有效保护和利用档案，根据《档案法》与《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单位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档案”，主要是本单位党政、科研、人事、财务、基建等业务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形成的具有利用价值、应归档统一管理的各类载体的历史记录材料。
第二章 档案管理

第三条 根据工作职能，文书档案、基建档案、科研档案由办公室保管，人事档案由人事科保管，财务档案由财务科保管。
第四条 分工保管档案的科室按照《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与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对其业务范围的档案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并提供利用。
第五条 分工保管档案的科室应在每年六月底前完成上年度的档案立卷归档工作。
第六条 科研档案由科研科收集整理，项目结题验收后一个月内移交归档；基建档案由基建办收集整理，项目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移交归档。
第七条 分工保管档案的科室须建立完善的档案移交登记制度，并指定档案管理人员，负责督促对档案材料及时移交并归档验收，办理移交登记手续。不符合归档要求的档案材料不予接收。
第八条 个人持有归档范围的档案资料应及时移交给业务归口档案保管科室。任何人不得将档案资料擅自处理或据为己有。
第九条 分工保管档案的科室必须建立档案室管理规定，定期检查档案室电源线路、保管设备，发现隐患，及时报告并整改。
第十条 各档案室应配备防火、防盗、防虫、防潮、防尘、防强光、防高温、防霉等设备，确保档案保管安全。
第三章 电子档案 

第十一条 “电子档案”指本单位业务活动形成的各类档案的电子版，包括在科研、党政管理、内外交流等活动形成的图片、影像等多媒体的数码文件，建设、使用数据库及其数据库管理系统备份件以及其它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档。

第十二条 办公室建立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和电子档案保存库，做好各类介质电子档案的保存与管理，定期检查和备份，确保电子档案安全。

第十三条 分工保管档案的科室应对业务范围的电子版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与纸质档案一同归档。

第十四条 归档的电子档案必须是最终数据信息。归档时，档案管理人员要认真鉴定其有效性和完整性。

第十五条 技术加密的电子档案，应将加密方法和相关软件一并归档。

第十六条 电子档案归档时应将其内容、创建时间、存储格式与文件类型等信息书面说明，说明文件一并归档
第四章 档案利用 
第十七条 需要查阅利用档案资料的，需经主管领导批准，一般在档案室随查随还，档案管理人员要做好档案利用服务登记。

第十八条 需要复制或外借档案的，须经档案保管科室负责人批准同意签字后方可提供，明确归还时限。
第十九条 外单位人员查阅档案资料，由业务归口科室负责人介绍，经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提供查阅。
第二十条 机密文件及档案的管理，专柜存放并单独设锁，专人负责管理，工作人员要严守机密。
第二十一条 借阅或查阅档案者必须爱护档案材料，保证其安全完整，及时归还。严禁涂改、拆散、撕毁、折叠、勾划、抽取。
第五章 档案销毁
第二十二条 按照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定期对档案进行鉴定，对保管期满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进行销毁。
第二十三条 销毁档案必须编制清册，经分管领导审核、法人代表签字同意后，在有关人员监销下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六）明知档案保存面临危险而未采取措施，造成损失的；

（七）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毁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保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密级的变更和解密，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和本单位《保密工作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修订和解释。保管档案的科室根据本办法制定专门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与档案保管期限规定》是本办法的有效组成部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前与之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执行。

附件：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与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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